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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佈
押後最後期限

本公司及認購者同意將認購協議之最後期限由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日押後至二
零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認購協議仍須待該等條件獲履行後，方告完成，其中
包括取得聯交所原則上同意恢復股份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股份已由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開始在聯交
所暫停買賣，並會繼續暫停買賣，直至本公司能向聯交所證實，並獲聯交所信
納（其中包括）本公司保證股份能繼續上市為止。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發表
公佈。

茲提述 Prime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及 Poly Good Group Limited於二
零零六年二月十七日刊發之聯合公佈及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刊發之通函
（「該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遷冊、採納新的持續經營章程及細則、
股本重組、認購事項及清洗豁免。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押後最後期限
認購協議之最後期限原定為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日，即訂立認購協議日期起計 210
日。認購者及本公司同意將認購協議之最後期限由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日押後至
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認購協議仍須待該等條件獲履行後，方告完成，其中
包括取得聯交所原則上同意恢復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股份已由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開始在聯交所
暫停買賣，並會繼續暫停買賣，直至本公司能向聯交所證實，並獲聯交所信納（其
中包括）本公司保證股份能繼續上市為止。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發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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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文霞女士及龐寶林先生；非執行
董事藍寧先生、陳普芬博士及丁小斌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惠彬博士、張
湧先生及顧秋榮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